
死髓牙漂白法

N ovitaltooth bleachin
g
:G uidelinesfo rclinician

LuizN arciso Baratieri，Andre ViccnteRittorA，sy
lvi(，M ontciro ，Jr，M auro Am aralCal(Icrira、le A;1击 aola ，LuizC]〔)visVioi，a

原 载 Q uintessenc。Int199，;26(9):，97
一608 (英 文 )

章 魁 华 译 ，李 盛 琳 校

摘要 冠内、冠外漂 白法的结合是治疗暗黑色死髓牙的保守 美容法 。尽竹

这一技术有风险及难度，但却颇为成功 。本文介绍 了死髓 牙漂 自的

要点及临床病历，用以作为临床应用的参考。

前言

全 口或个别牙的色泽是使令人愉快 的微笑成功 与否的 币

要因 素之
一。 100 多年来 死髓 牙漂 自

一 直是临 床 大 难

题， 因为其结果及稳定性 皆不能预测。换 句 话说，医生

无法 向病 人保 证被漂 白的牙齿能 否变 自。即使牙 齿对漂

自的反应 良好，也不能保 证能 否长期维持。更有人报 告，

如漂 自时 采用 了高浓度的过纵化氛和加热法，则有 可能

发生牙颈 部外 面的吸收 。

等 ，都 是使 牙 齿色泽 11音黑 的病 因 。

死髓 牙漂 自是根管治疗后 牙齿色泽变暗的美容治疗 中的

保守方法，不论色泽改变 与根告治疗 有关与否。尽管 如

此，此方法的应 用还 是有
一
定限制的。选择 良好的适应

ill，J「有精确的技 术防止牙组织受到继 发性损害，参照

牙齿和修 复材料 的特点，细心修 复漂 自后的 牙齿，此 方

法 才是安全的。

牙髓 受创伤时 ， 血竹破 裂，红 细 胞 可佼 入 牙本质 小竹 。

此种情 况 也可发生 J
几
牙髓 治步刀叶产 生 术受控 制 的 出 血

红细 胞分解 后产生黑色 素 (硫 酸 亚铁 )，使 牙的色泽 成

为暗黑。此 类改变的因素 多发 ‘卜J
几
髓 室 ，使 牙本 质从 内

至外变暗。然 !(li，外 部囚 素如从 食物 和烟 草吸收 的人 「

染料 也是使 牙变暗黑的因素。深 入 r解 牙变色的病 因对

制 门
一
治疗 计划和提供 顶后是 币要的〔 山修 义材料 引起 的

色泽改变， 预后 不易确定。仁几牙髓!泽解 及 出血引起 的变

色对治疗的反应通常 良好。 般 而 占，年龄越小 ，越容

易漂 自，囚为渗透性较 人之 故。 另 币要因 素为变 色时

11;j，11寸期越短，效果越好。

本文提出 合理并安全的方法漂自死髓牙，少手以有代 表

性的病历 说明其适应证及临床技术。

死髓牙色泽改变原因

‘物体的色泽与其反射或吸收投射光的 斌和波长有 直接

关系。例如， 黑色物体完全吸收投射光线，颜色不发

生改变。牙齿结构的复杂性和长分 子链能使牙齿的光吸

收指数增加，使牙齿成为暗黑色。这种 色泽变暗通常
’
j

牙髓坏死有关。坏死过程中的组织降解，牙髓治疗时的

髓腔污染，外伤后的牙髓 出血，牙髓治疗中的错 误措施

(牙冠的入 口不够或冲洗 与清创不充分 )，以及修复材料

中含有银 和/或氧化锌一J
‘
香油酚 少「与髓 室壁长期接触

漂 白hlJ的作用机理

女11果 牙 齿变色的原 囚来 自色索掺 入牙 山组织 ， 贝11漂 自剂

的作川机理基本 卜足对色 索的认化或还 原作 川，通 过 对

分 子链的
“
裂断

”
进 行。过城化物 长期 以来铸被 川 J

几
i舌

髓 及 死髓 牙的漂 自，其浓 度及 足否
’
j工琴他物 质结 合使 川，

应根据应月!的 l!的和技 术 而定 。

牙 本 质 的 才，j染 ， 如 死髓 牙 ， 漂 自过 程 足 :J起 作 川 的 ， 囚

为 牙 街结 构 可被 过 碱 化 从 (H ():)所 渗 透 井扩 散 ， 使 污

染 物 分 子 发 生 认 化 或 还 原 作 川 。 11 ()2分 广
’
j乡t织 接 触 即

分 解 并 产 ‘I二氧 及 I)cr，、l，
loxill

’
1Illj浅。 这 些 l

’
1111).‘足 .f石度 不

稳 定 的 和 反 应 性 的 ， 故 能 使 人分 r色 索
“
折 断

”
、 使 之

降 解 为小 分 r、 井通 过 扩 散作 川 ， 使 之 完 个 除 去

l译者;北 京队科 人学 日腔 次学 院 日腔 领 面外科
‘
义验 室

中国 北 京 海 淀 区 自石桥路 招 号 (10。。81)

根 据 温 度 、 PH、 光 和 催 化 剂 等 的 不 同 、 H)():可 形 成 不

l.J类 烈 的 才舌跃 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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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 漂 自技 术 使 川 350/0 H20:
’
j高 硼 酸 钠 (2NaB〔)ZloH]2

l。HZo])。此 结 合 「』丁减 轻 HZ()2的侵 人 力 。此项 技 术 中， 药

剂 与组 织 接 触 时 间较 长， 故认 为这 两种 药物 的 结 合 是 合

理 的 。 有 人推 荐 单J}1高硼 酸 钠 作 为漂 白剂 ， 此 剂 在 与潮

湿接 触 时 分 解 为 浓 度 较 低 的H202，继 之 释 放 活
‘
}生氧 ， 开

始漂 自过 程 。环境 温 度 如升 高 l000c， 反 应及 漂 自过 程 的

速 度将 增 加
一
倍 。热 是

一
催 化 剂 ， 使 漂 自剂 分 解 为氧 化

产物 并为漂 自液提 供 能 量，使 其 在牙 齿组 织 中更易扩散 。

余，必 须从髓 室 内完全清除 ;④如有必 要，冠 卜的开 口

应扩大， 因不适 当的开 日会造 成
一
滞 留区，使从髓 角和

髓室 的 舌侧区清除残余物 困难。

由于化 学性 质 不稳 定 ，漂 自剂的活性 周期短 ，故必 须 用

新 鲜产 品 以得 最 人效 益。贮存 亦 应在 低温 下， 川深 色容

器 。H。o 液在六 个 月内其氧化 力将 失 去叨%以 !几。

冠 内漂 白也适 川于 冠外 漂 自效 果不佳 的 四环 素活髓 牙。

此时，应先进 行牙髓 治疗， 以使漂 白剂置入髓 室。活髓

牙 如 有髓 室 及根 管 全 部 钙 化 者 (x线 片证 实 )，也 可用

冠 内漂 白法 ，但必须根尖周无病变存在 。治疗时，必 须

用 牙钻在原髓室 部位备 出
一
腔，备洞时如有疼痛，应停

止，再仔细检查是否需做 牙髓 治疗 。备洞完成后，按常

规漂 白。需 先行 牙髓 治疗者，在 完成后通 常应等48小时

(根据修 复材料 的性 质 而定 )再开始漂 白， 也有 人认为

应等30天后漂 白。

病 例选择

牙冠 内漂 白是 暗 黑 色死髓 牙 的
一
种 保 守 美容 法 。辨 别哪

些 牙能 够 漂 白 和应 该漂 白，!哪些 牙 不能 和 不 应 该漂 白，

可能 是 最 重要 的
一
环 。从 安全性 和 预测性 而言，病 历选

择 极 为 重 要。首 先， 要 考虑病 人 的愿 望，分析 改进 的 可

能性 ， 真 实 的 告 诉 病 人 ， 不能 给 r虚假 的 承 诺 。 因 为 ，

漂 白效 果 至今 无法 预测，有 的情 况 下，其效 果 是 有限 的 。

至 善论病 人 竹期 望 圆满 的美容 效 果，最 好 用其他 方法 而

不用漂 自法 。

死髓 牙漂 白步骤

图 1至 图20简 要说 明冠 内漂 白步骤 。该法 是Nutting和Poe

提 出的轻漂 白法 和热催化法 的结合，仅做 了少量改进 。

)IJ生物力学材料在根管开 口部位做颈部封 闭是本法极其

重要的步骤之
一。当然，每

一
步皆应细心完成以获 良效。

选择病例 时亦 应考虑 日腔卫生情 况。患龋及牙周病者应

在漂 自前先进行 治疗 。如 牙暗黑严 重并 已存在 多年 ，应

;
，
示知病 人治疗 的成功 可能 会 受到 影 响，否 则不应 治疗 。

然 l(ll也有这种情 况， 预 计预后不 良的 牙齿，会 出现 优 良

的效果; }{li推 测治疗效 果好的 牙 齿， 有时 也会 出现不 良

效 果

检 查

首 先 是 诊 断 、 病 历 选 择 、 计划 、 询 问 既 往 史 、 临 床 及 x

线 检 查 。

此 方 法 还 有
一
个 问 题 ， 即 被 漂 自 的 牙 齿 会 再 度 变 色 。

H()\二11的 体 内研 究 表 明 ， 漂 自 1年 后 ， 大 约 有 半 牙 齿 会

有 些 色 泽 的 改 变 。 1司时 也观 察 到 ， 满 意 的 漂 自效 果 越

易达 到 ， 则变 色 的 可 能 性 越 人 。 Fasanaro认 为 ， 有必 要 每

两 年 进 行
一
次 治 疗 。 AlI’ers则 报 道 ， 在 体 外 漂 自 的科 个

暗 黑 牙 齿 ，{，， 7%在 l年 内 再 度 有 些 色 泽 改 变 。 Brown检

查 r80 个 冠 内 法 漂 白 的 牙 齿， 发 现 有 2，%在 1一5年 内 失

败

牙齿有大 的修 复体或 龋病时 不应漂 自。这些病 历应 以全

冠修 复。 牙有裂或不 良修 复体 者必 须仔细检 查， 以确定

髓室 与外界是否交通 ，如有，则应在漂 自前封 闭此缺损，

以防漂 自剂外漏 。

安全进行冠 内漂 自的另
一些先决条件是:①根节的封闭

必须完善，以防止漂 自剂渗人根尖周组织;②根尖周及

牙周必 须正常;③所 有患龋的 牙本质 和修 复材料 的残

第
一
次 治疗

1.牙 齿君 治

2.记录 对照 牙色泽 用 比色板 或照相 ，后者 更理 想 。有

的病 历 ， 除 1或2个 牙 有色泽 改变外 ，其他 牙
“
正常

”

(如列举 病例 )，则待漂 白牙之 邻接 牙可作 比较 。

3.软身Z织 保护 用水溶性 溶 剂涂软组 织，置橡 皮障 。

4.冠 部 预 务 用 高速钻 由开 口处 开始 ，去除髓 室 内全 部

修 复 材 料 。 如 有必 要， 应 改进 开 口外 形 以利 J
几
清 除

髓 角 及髓 室 舌 侧 部 滞 留 区 的残 渣 。 龋 及软 化 牙本 质

必 须完全 去除 ，但健康 牙本质应保 留。

，.很 耀笋预 务 去除 约 3mm根 管充填 材料 ，去除 部位 应达

牙 冠 临 床 高度 (切缘 至 牙齿固 之 「。在 放 置 橡 皮 障

前 ， 用 牙 周袋 探 针 测量 临 床 牙 冠之 高度 。 去 除 根 管

充填 物 时 ， 以此 测 量 为 准 ， 再 往 根 尖 方 向去 除 3mm

根 管 充填 材 料 。 去除 时 ， 用 低速 牙 钻 ， 用 长 而 光滑

的 柱 状 钻 ， 或 用热 的 手 器 械 。 此 步 骤 的 日的 有 二 :

制 出
一
间隙 以 备须 部 封 闭之 用 及 暴 露 直 接 通 向 牙颈

部 的 牙本 质小 管 。然 后 用 3%的HZOZ溶 液冲 洗 ，水 含

漱 ， 干燥 。

6.生 物 学封 闭 用 氢氧 化 钙填 入 ，厚 度 为0.5至 1.omm，

直 接 与根 管 充填 材 料 接 触 。此 步骤 之 日的为 在 漂 自

过 程 中及 其 后创 造
一 碱 性 环 境 。 因HZOZ降 解会 使pH

精萃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



图 la

图 1a至 二c 年 轻 女性 微 笑 像 、

图 lb 图 l。

可见右 卜尖月
:
色之润倍，影响 美容 此牙 为死髓牙、 可能为 正畸 创伤所致

图2右 卜尖牙根尖片，二丁见牙髓治疗效 果f卜.尤根周及牙周病变。石

卜侧切牙的根尖吸收乃因 正畸 力所 引起

图3右 1尖牙的牙冠完整，下以色译明撇改变

图4置橡皮障后，牙髓治疗后开口处的修复体 已除去 图，改进 开日处的外形以1访l卜有残浓滞留区

12 精萃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第1卷第了期



图6将 根 芒 充Jl’l 材 料 去 }涂 加 111， 形 成 ljlJ 隙 ， 为以 后预 部封 Il] 匕川 图 7 川 、
’
.l(( )ll )、加 }几适 合 的 水 门 :J

‘
做
’
卜物 力学 预 剖二封 闭

图8 个部拓立宁 川 弓侧币寿酸 处理 栩秒 图9西安蚀 处 理 ).亏， 周 {fl之 牙 有h质
’
，‘认i状

图 l(》)杏下价l))J;以 酸 处 王
，
!
l
(热 f长毛化 漂 l

’
l法 ) 图 11 酸 蚀 处 理 后 唇 l[l!月

几
釉 质

‘
.
L
而 状 此 步骤 芥、 定 必 项进 {J

精萃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」3



图 .2自.接 加 热 r饱 含漂 自剂 的 棉球 或纱 布 。进 行此 步骤 时 必 须 f
一
分

小心

图 “ 加热203()分钟 后，将粉状 漂 自剂 咒人髓 室 (轩 漂 自法 )

图 14 髓 室 充满粉 剂 图 15 封 闭髓 室

图16磨光曾经酸蚀处理过的唇面 图 17 磨光后的外观

14 精萃 中国 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第1卷第1期



图18 第
一
次治疗 后的效 果 图 19 最 后效 果 (_次热 催化漂 自及轻 漂 自 弓周后 )

图 20a 图 20b 图 20c

图20a至20c 3月后的满意效 果 (
‘
J图 I比较 )

降低而使牙颈 部吸收。

7.机械性封闭 在氢氧化钙层之 卜，置玻 璃 离 r水 门 J
‘
。

也可用其他能 封 闭边 缘 的材 料 。 此 层 厚 约 lmm， 日

的在于隔离漂 自剂 与城 氧 化 钙 ，使 之 不接 触 ， 且防

止漂白剂渗入颈 部J仁通 过 根 节 渗 入根 尖 周 部。 此 层

在牙唇面必 须能使漂 自剂作 川到 与牙冠 的 颈 部 有联

系的牙本质小爷 而将 1冬漂 自。 在 邻 而 和 舌 血， 此 层

可稍厚，特别足在邻 而， 可较林 面和 舌面更厚
一些 。

8.酸蚀处理 在 卜 ‘
步骤 完成 (已凝 固 )后 ， 川 37%磷

酸处理全髓室 30秒， 以除 去表 面的 污 垢 少「使 牙 本 质

小管开放。然后 以水 冲洗 ， 无油 空 气 干燥 。近 年 的

体内研究表明，用轻 漂 自法 11.t，髓 室 是 否 川磷 酸 处

理，对结果无明显影响 。但 作 者 的经 验 认 为 ， 酸 处

理是有用的。

9.漂白荆 轻漂 自法 用 3，%HZo，液 ， 加 l:高 硼 酸 钠 粉 ，

调成稠浆，或将H20:片
一
剂 磨成粉 后应 用 。漂 白剂 必

须充满整个髓腔 ，似 应 留足够 空 间 以修 复 缺 损 。 如

用HZOZ片磨成的粉 剂， 则将 其压 紧 J
:
髓 腔 ， 加 少 城

350;0H，02液使粉剂 )F始作 拜j， 然 后修 复 。 不 论 用 粉

剂或液体， 铸可川银术输送器 完成。

10.舌侧封闭 舌侧入 11 (因漂 自者绝大多数为前 牙，髓

室 开 口皆在 舌侧 )应用能 完成 良好边缘封 闭的材料 。

对髓 室 内 部的压 力是漂 自 要求 的烤本 条件 。 牙髓 治

疗 的入 日 ，，J用光 沽l化 复合树 脂修 复， 再加 用低 粘度

树脂。

11 .咬 介 如 必 要 ， 应 调 整 。

第 二次 治疗

第一次治疗 后2小时 至1周， 评价所获结 果， 可能 有 二种

效 果满 意 ， 不 需 进
一
步 漂 自 。

效 果 尚好 ，但 需 进
一
步 漂 自。

效 果 不佳 ， 需 与1七他 方 法 合 用 ， 再次 漂 「!。

如效 果满 意， 去除 治疗 入 日处 的修 复， 彻底冲洗髓 室 以

去除 漂 自剂 ， 以Ca(OH)2及水膏 剂 充填 髓 室7lJ。此 步骤

的 日的 是使 牙颈 部pH成 为
‘I’性 或碱 性 ， 使 叮能 有损 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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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牙预 部的牙周 h)J带能 充分修 复， Irll不会在此区发产!几吸

收 。漂 自后 也而 等候7日再开始修 义， 以去除 }
:
扰修 复

材料 聚合的残余板。不然，将 影响复合树脂对漂 fl牙齿

红1织的粘固。

空 气 「
:
燥 ， ivl’:粘 合剂， 混 合性 光1占l化 复合树 脂 充填 ， Itl

髓 室 的唇 而颈 部 开始进 行， 充填 后 光括l化 。 如 可能 充

灯蓦材料 的 聚合应在 )「始时通 过 牙 齿进 行 。

检 杏咬 合 ， 去除 产 ‘!二破 坏 力 :.备的
’
ll*期接 触 。

如结 果满 意 ， 想使 之 更好 ， 可 币义 第
‘
次 治 疗 的 址 后 毛

步， 即 :酸 蚀 处 理 ， 漂 自剂 应 川 及 舌侧 封 闭。 女11对 第
‘

次 治 疗 不满 意 ， 可以 川轻 漂 自法 结 合 所 谓的热 催 化 法 ，

l耳次 治疗 如下 :

1.软 身I织 保护 及洁 治 川 水溶 性 乳 剂保 护软 组 织 。 钱橡

皮 障 ，进 行洁 治 。

2. 舌测 人 u 去除 入 日处 及髓 室 的修 复材 料 ，冲 洗髓 室 ，

去除 轻 漂 自剂 ，空
产
(十燥 。

3.瞪 蚀 处 理 髓 室 以 37叭〕磷 酸 处 理 3()秒 ， 冲 洗 ， !
二
燥 。

有时 ， 牙的朽 面亦 可用酸 处理 ， 以使 效 果 更 好 。

斗.票 I’I赵 川 没 3，%HZoZ液 全饱 和 的 棉球 或 纱 布 处 理 髓

室 及 牙之 唇 而，注 意必 须 多次 更换 新 鲜 溶 液 。

，.勿碘 将 调和 刀 ，ln’:酒 精灯 或 1〔他 火焰 卜烧 至 发乡!_，亦

或 川 特 殊 器 械 进 行 。 在 有 饱 和 溶 液 的 棉 球 或 纱 布 卜

)JIl热 20至 30分 钟 ，髓 室 内 及 牙 而 竹 须 如 此 加 热 (冠

内漂 自及 冠 外 漂 自 )。 注 意 热 器 械 不能 与牙 齿红L织 直

接 接 触 ，)、立川必 须 !
一
分小 心 。

6.轻 漂 白 再 川 轻 漂 自法 ， 如 第 次 治 疗 中 的 第 8、9、

10步。

7.磨 光 如牙之 林 Ifli 钟川酸 蚀处 理 ， 应将 其 磨 光 。

讨论

协
1
临床 步骤 竹 可能 有风 险 。了It有足够 的时 l飞lJ来ylJ断是

否有风险 而影响继续 治疗 。 有时 ， 如病 囚 已知， 少「以法

避 免， 则可减 少风险 。死髓 牙漂 自址 有
·
定 风险 ，但 是

:丁以减 低 的 。

尽 竹 从 158斗年 即 )1
1
始 川HZ()，漂 I

’
I习
几
l行。 在 1，79年 后 ， tl’

少 数 作 者 开 始报 ;
’
示
‘
j冠 内漂 「I有 关 的 牙根 颈 部吸 收 ，但

引起 此现 象的原 囚不 明 。推 测 11202被 激 活 起 作 川 时 ， 可

通过 牙 本 质 小 竹扩 散 至牙 颈 部 牙 周 b)J带 区 ， 使 该处 结构

改 变 ， 「.丁产 生细 胞 结 构 坏 死 ， 引起 似 牙脱 位 ， l耳植 时 的

炎症 性 吸 收 。 以 犬进 行 的研 究 诫实 此
一
假 说。

表
1
列 出文献 ，卜

’
j漂 自有 关的颈 部吸 收 (30个 牙 )， 以

及 一些临床病 史的资料 。资料 分析 发现 :①无 例做 r

颈 部封 闭;②多数病例做 r热催 化漂 〔仁 ③很 多有颈部

l吸收的病人在漂 自}，liJ有牙创伤 史。

72 小 时 至 】周 后 ， 评 价 此 治 疗 的 效 果 。 如 必 须 ， .J币 复

热 州)化 漂 「]。 如 效 果 满 意 ， 段 ca(()11)2以 控 制 I〕H。

在热催化漂 自法 币复 毛次效果仍不f日寸，应停 ll:治疗。

死髓 牙漂 白后修复

冠 内及冠外漂 自完成后。髓室应做适 当修 复以维持 牙齿

的完整。 良好的漂 自步骤 不会削弱 牙齿结构。然 !(I1此 后

的修 复必 须考虑到漂 「!牙 齿的特点，即此牙 山 J
几
去除 牙

髓 而脱 水， 以及 囚 牙髓 治疗 而 去除 了相 当的 牙 山结 构，

使 牙齿变的 易碎 。

川 35% H:0:时 ， 防 11几工冬与牙鳅 接 触 极 为 币 要。 根 据 牙颈

区 的 牙敞 解 胡， 正确地 做 颈 部生 物 机 械性 封 闭 ， 如本 文

所 述 ， 不仅 能 防 lIi漂 自剂
‘
j齿仪接 触 ， 井 ，.J恒 久 地 在 该区

留 卜有碱 性洪 能 、 以 ，!，和漂 「l剂 ，.1能 浸 润 该处 组 织 的材

料 。近 年 ，比)tst山1建 议使 川过 认 化 氢酶 去除 残 留 的HZOZ。

根 据 他 的体 外 研 究 ， 被 漂 自 牙 丙短 时 应 川 过 碱 化 氢酶 处

理 ， 即 可完全除 去HZoZ。 如此 结 果被 初l一实 ， 则 此 法 可使

无髓 牙漂 自 更为安 全 可行 。

尽 竹 井!」了文 ，卜所 述 的 预防措 施 、 做 过 冠 内漂 自 的 牙齿必

须从临 床 卜和x线 片 !:追 踪 观 察 至少7年 。 如发 产卜颈 部炎

症 反 )、砚， )、址介:即 川ca(oH):治 疗 。

故修 义时 必 须 考虑 修 复材 料 的性 质， 它 们 聚 合时 的收

缩 如末得 到 控 制 ， ，.f产 生使 牙破 碎 的 应 力 。作 者建 议

修 义此 类 牙的髓 室 时 ， 使 用棍 合性 复合树 脂 少「
’
少牙粘

合剂结 合。

另 ‘应注意 的 问越 足漂 自牙的 ‘lrtI }iI性 降 低 。对 此 作 者

等还 术发现 币要的科学 根据 。 而 寸f实 卜，这 !.I能 是 治疗

时 去除 充填 材料后使 牙变
“
空
”
造 成 的 。必 须 币

，
、诉病 人

避 免此 牙的咬 合功能 。漂 自 牙的
’l找固性 也.叮囚 不适 当修

父时修 复材料 聚合的应 力或 不适
‘.
1的 调拾 而削 弱 。

颈 部的‘!二物机械性 封 闭不能 去除 。通常，辅助 的}占}位措施

如们
‘
、初:等是不必 要的。但 是、如治，7’.后要增加辅助 }占l位，

则不 泞先考虑进 行漂 自，因为遗 留的 牙齿结构 已很 少。

川 37(vo磷 酸 处 王，I!牙 釉 质 及 牙本 质 1，秒 后 ， J叔以 水 冲 洗 ，

另 方面，址近 的体外研 究 表明，做 过 牙髓 治疗 的健康

牙漂 自后 (72小时 内 毛次热催化漂 自和 毛次应川轻漂 自)

井以熨合树脂修 义 其对折断的杭 力
‘
j健 康 牙相似 。 山

冠 部开日井做 牙髓 治疗 只引起 牙11找固度的轻微降 低， l(l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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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的修 父使之 复原 。

结论

如能按照 卜述 各点进 行，冠 内漂 自 与冠外漂 白结合进 行

是安全的:

1.只有 牙冠是相对 完整的牙才应 是漂 自的适应证。

2.必 须避 免漂 自剂 与软组 织 及酿组 织 接 触 (应 正确地

绝对隔离和有效地做 颈 部封 闭 )。

3.必 须 谨慎地 应 川H:o，加热 法 ，仅 在必 须时 应 用之 ;

应 先试 轻漂 白法 。

只有新鲜配 制 的漂 白剂 刁
‘
能使 用 。

过 去的创伤 可增 加 牙颈 部吸 收 的机 会 。

漂 白后 ， 最 后修 复 前， Ca(OH) 2应 留髓 室 中7口。 此

步骤 在 中 和酸性 并使 之 成 为碱 性 ， 以减 少 牙颈 吸 收

是重要 的 。

漂 自后，必 须尽可能 完善修 复 牙 齿。

表1与死髓 牙漂自有关的牙颈部吸收及其临床病 史
‘

牙 齿 数 H，O， 高硼酸钠 创伤史 加热 颈部封闭

十

+

+

+

十

+

+

+

+

+

+

+

+

+

+

一

+

+

+

+

+

+

+

十

+

Harrin
g
ton及 N atkln

Goon 等

Latcham

Latcham

Frie〔lm an 等

Fric(lm an 等

Fric(lm an 等

Gim lin及 Schin〔llc，

Lado 等

Al一Nazhan

Cvek 及 Lindvall

Cvek及 Lin(Iva]l

M ont
g
om er

y

Fricdm an

Baratlerl等

溶液

溶液

片剂

片剂

溶液

溶液

溶液

溶液

溶液

溶液

溶液

溶液

，

9

溶液

来 自 M 二 15品 及 「拓 、，’

+! 是 ;
一
: 否 二 ， 二 不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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